田农字〔2025〕38号
关于区十届政协五次会议

第6号提案的答复函

史院乡政协工委：

感谢贵单位对粮食安全及耕地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深入思考。收到《关于重视耕地“非粮化”问题的建议》后，我单位立即组织专题研究，认为该提案立足实际、举措务实，对保障粮食安全、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经认真办理，现回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加大经济扶持和补贴投入的建议

我局将积极协调财政、自规等部门，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补贴机制，强化“绿色导向”，探索将资源环境保护纳入补贴范畴，引导农业生产向可持续方向转型。同时，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信贷、保险产品，重点支持规模化种粮主体，完善粮食收购保险制度，稳定种粮收益预期，切实解决农民后顾之忧。

 二、关于加大普法、政策宣传力度的建议

我局将联合司法、宣传等部门，深入开展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4号）、《安徽省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》、《淮南市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》、《田家庵区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》等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各级政府关于耕地保护政策法规的宣传活动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普及耕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粮食安全的重要性，在重点区域设置警示标识，引导农民从思想上重视耕地保护。

三、关于精准落实粮食生产激励政策  

我局将联合财政、自规等部门，严格执行耕地保护负面清单管理，加强动态巡查与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违规占用耕地行为。同时，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，自2020年以来我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.12万亩，其中史院乡2.9万亩，目前在建2万亩位于曹庵镇，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、藏粮于民，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；持续优化种粮补贴发放流程，确保政策精准直达农户，切实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。  

四、关于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的建议  

坚持“保面积、保产量、保质量”原则，严守耕地红线，巩固“口粮绝对安全、谷物基本自给”底线。针对耕地抛荒问题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。鼓励各地结合地方特色，适度发展草莓、甜瓜等高效经济作物，推动“粮经统筹”，实现粮食安全与产业增效双赢。此外，倡导健康饮食文化，促进多元化消费，减轻粮食需求压力。

关于加大监管力度的建议

我局将联合财政、自规等部门，积极探索建立工商资本租赁耕地分级审查制度，动态监测土地用途，严禁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。探索生态补偿与绩效考核挂钩机制，压实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责任，确保政策执行不打折扣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以提案建议为重要抓手，联合财政、自然资源等部门细化政策措施，确保耕地“非粮化”整治取得实效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。感谢贵乡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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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办复类别共分ABC三类。

    A类——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；

    B类——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工作计划准备解决；

    C类——所提问题因客观条件限制或政策原因难以采纳的。
